
 

  
災

害

預

防 

應

變

處

理 

復

原 

一、校園重要區域與死

角加強設置監視系統。 

二、不定時檢查防竊裝

置是否堪用、汰換更新

設備，杜絕死角。 

一、重視校警及保全

人員之訓練與狀況

處置能力。 

二、協調警力加強週

邊環境巡邏。 

掌 握 事 件 

全 程 狀 況 

事發 2小時內向教育

部校安中心通報並

掌握最新處理狀況

隨時回報 

本校校安中心接獲訊息 

（判斷侵擾破壞失竊事件等級）            

 

實施處理並上網通

報教育部校安中心

並於事後紀錄備查 

彙整損失財物，專案辦理核

銷，針對侵入漏洞補強，防

範破壞失竊事件再發生。 

向教育部校安中心通報後續處

理結果與並檢討防救作業 

國立臺北藝術大學「校園侵擾、破壞、失竊事件」作業流程圖 

通知校園災

害決策小組

成員開會 

議 

 

通知各單位依

會議決議執行

應變作為 

一、派員至現場了

解實況處理回報。 

二 、報警處理並維

持現場完整。 

三、調閱監視影帶

查看有無線索提供

警方。 

一、加強宣導貴重物品及現

金應妥為保管。 

二、提醒同學有危機意識，

夜間不單獨行動、不隨便赴

約、不去偏僻場所。 

附表十二 

協 助 師 生 實 施 心 

理 輔 導 後 續 事 宜 

  依法規通報事件 

 
緊急事件 一般校安事件 

各單位依會

議決議執行

應變作為 

 


